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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文獻回顧分為三部分。第 2.1 節為兩岸加值稅制度之比較研究。

第 2.2 節為稅基、稅率之影響。第 2.3 節為稅收歸屬。 

 

第 2.1 節  兩岸加值稅制度之比較研究 

 

陳瑞東 （2002）：該研究針對加值制度中之重要項目作了比較及分析。 

一、消費型與生產型：兩岸採行之加值稅制度均借鑑於西方先進國家

而來，但受兩岸稅收政策取向不相同所影響，雖整體的架構面差異性不

大，但在各項細節規定上，仍有些許不同。臺灣選擇了消費型加值稅，因

其制度和內容上，貼近於歐洲國家的水準，具備了成熟型加值稅的基本特

徵。消費型加值稅是世界各先進國家主要採行的類型，因其對促進資本形

成，經濟發展均有幫助。中國在實施時，有其理論上的基礎與現實方面的

考量，選擇了生產型加值稅。唯中國在增值稅收上的優勢，已隨執行時間

的進展，逐漸開始對經濟產生負面的作用，生產型增值稅已完成了它的歷

史使命，應可考慮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 

二、在稅率上：由於臺灣的加值型營業稅設計良好，普遍較中國的稅

負為輕，可增加產業的競爭力。以臺灣現在實行的營業稅徵收率 5%，在全

世界是最低的，中國的稅率有高檔 17%及低檔 13%二檔稅率，若適度調低

營業稅率，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並接近國際稅率之水準。 

三、免稅範圍：加值稅體系下的免稅範圍越小，則經濟中立性的功能

將越顯著。而臺灣加值型營業稅法之免稅項目共計 32 款，分析其免稅性

質，主要以配合農業政策、社會福利政策、提升教育文化水準和避免重複

課稅居多。相較於中國的增值稅制度，免稅之項目僅有 8款，且中國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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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在對殘疾人組織直接進口供殘疾之專用之物品，及銷售過自己使用物品

兩項免稅的規定上，普遍上認為較臺灣為進步，臺灣對於免稅範圍應予適

度的檢討，以維持公平原則（principle of equity）。 

四、外銷零稅率：出口退稅正是加值稅中性原則的要求和實現，出口

退稅一方面是為了鼓勵產品以不含稅價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為

克服重複徵稅，實行目的地徵稅原則，設置中性的出口退稅是必然的選

擇，對促進出口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徑。臺灣消費型加值型營業稅採完全零

稅率，退稅率等於徵收率，符合加值稅的中性原則。中國現行出口退稅問

題，一方面多徵少退，另一方面少徵多退，退稅率不等於徵收率，違背了

增值稅的中性原則。 

 

洪淑惠 （1998）：該研究進行增值稅出口退稅模擬分析，並進行比較。 

    臺灣或一般實行加值型營業稅之國家，外銷適用零稅率，出口之營業

稅負皆為零，前手之稅可退盡，這個原則是各國通行的作法。然而中國增

值稅制對於出口貨物所規定之退稅率小於徵收率，前手之稅並未退盡，故

在中國需負擔較高比例的增值稅，對生產並出口較為不利。企業在中國境

內外銷貨物所負擔之增值稅，會隨著貨物退稅率的調低而增加，因此逐步

提高退稅率，使之等於課稅率，才能使外銷貨物確實適用零稅率之優惠。

並且對進口國來說，等同於將對進口貨物再課徵加值稅，稅上加稅的不公

平，使得外銷產業的競爭地位更為不利。 

 

陳國元 （2000）：亦對兩岸加值稅進行了比較。 

    中國於 1994 年實施稅制改革，內容主要是重新規範分配方式，理順

分配關係，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除分設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分

稅徵收外，對增值稅的改革，也是期望普遍多環節的中性原則。惟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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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增值稅課徵的內容來看，造成了稅基重複的諸多矛盾現象，尚難符合

合理的稅收原則。例如：1.固定業戶到外縣市銷售貨物，須由稽徵機開具

證明，方可領用臨時專用發票，若未經報准，即須於所在地及銷售地重複

繳稅。2.小規模營業人因業務需要，需開具專用發票，也須先申請核准，

按 6%計稅，再與原核定稅額相加合併繳納，形成了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的雙

重課徵體制。3.實施 17%、13%二檔稅率，對於適用不同稅率之應稅貨物及

勞務之劃分、免稅貨物勞務徵免認定問題、兼營不同稅率，以及兼營應稅

免稅貨物或勞務銷售額的認定，均非常複雜。4.對於銷售勞務，如交通運

輸業、建築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不動產業、無形資產

等課徵營業稅，不實行加值稅，使增值稅課稅範圍較臺灣為小。 

 

第 2.2 節  稅基、稅率之影響 

 

林宛瑜 （2005）：建議臺灣調升營業稅率，並仍維持單一稅率。 

一、臺灣營業稅率有向上調整的空間：臺灣營業稅率目前僅 5%，與國

際比較，現行的徵收率偏低，以歐美或部分亞洲國家之營業稅率為例：英

國 17.5%、法國 18.6%、德國 15%、荷蘭 17.5%、瑞典 25%、加拿大 7%、智

利 18%、阿根廷 21%、中國 17%、韓國 10%、泰國 7%，臺灣營業稅率勢必要

調整。 

二、不一定要貿然捨棄實施多年的單一稅率制：該文不建議採取差別

稅率課徵，若為顧及租稅負擔公平，對不同行業採不同稅率，若營業稅採

取差別稅率，將物品區分為奢侈品及民生必需品，可能會導致原本生產奢

侈品的企業藉由租稅規劃，靠向非奢侈品，結果可能是稅收沒增加，卻產

生了租稅扭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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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佩琳 （1999）：臺灣營業稅的課稅範圍應加以了解。 

營業稅課稅範圍，凡在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者，屬營業

稅課稅範圍，營業稅係對境內銷售行為課稅，而不論是否以營利為目的，

以下屬營業稅課稅範圍：1.個人建屋出售。2.公司從事研究開發領取補助

款，如開發研究成果之所有權屬於開發之公司及補助單位共有。3.因營業

行為衍生之賠償款。4.權利之轉讓。5.俱樂部收取之入會費。6.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7.營業人以其產製、

進口、購買供售之貨物，轉供自用，或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8.營業人解

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人

者。9.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10.營業人委託

他人代銷貨物者。11.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劉正芳 （1998）：探討中國加值稅的稅基及稅率。 

    一、擴大增值稅徵收範圍：中國採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而生產型增

值稅存在無法解決重複徵稅、妨礙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削弱商品國際競爭

力等缺失，而其改進的方式就是實行消費型加值稅，至於實行加值型增值

稅所減少的財政收入，可以採擴大增值稅徵收範圍的方式來解決，以減輕

財政的壓力。中國增值稅徵收範圍太過狹窄，擴大增值稅徵收範圍，可增

進財政收入的穩定，例如：1.可把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將少數生產原料納入

徵稅範圍。2.將某些高消費行為納入。3.可從交通運輸業開始實施，因為

交通運輸業的運費已經在實施增值稅，阻力會較小。4.中國目前的經濟結

構中存在著相當多的無稅或低稅，如免稅的校辦企業和軍事工業產品等，

均可納入。 

    二、避免租稅規劃：增值稅為具有較高「中性稅收」特性的稅目，因

此增值稅應不受生產結構和流通環節變化所影響，中國加值型體制容易使

納稅人利用改變生產結構逃避稅負。而且增值稅的減免並非一定就是一種

稅收優惠，因為增值稅具有追補效果，上一個環節減免的稅款會在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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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又被追補回來，反而可能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 

    三、完全免稅：調高出口退稅率是鼓勵出口的最好方式之一，因為調

高出口退稅率必會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進而增加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若

在出口退稅率不超過徵稅率的條件下，中國反而有補貼內銷廠商之嫌。 

 

黃惠玲 （2002）：建議擴大中國加值稅的徵收範圍。 

    中國小規模營業人增值稅的稅負普遍高於一般營業人，因其取得之進

項稅額無法扣抵，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有較大差距，導致稅收扭曲和稅負

不公，越少的小規模營業人，扭曲越小，稅負也才越公平。另外中國增值

稅徵收範圍，應將課徵營業稅（中國營業稅）的部分納入，交通運輸業、

建築安裝業等，因阻力較小可優先實行，並逐步擴大到廣告、租賃、倉儲、

代理等行業，最終取消之。 

 

張國賢 （2003）：建議中國加值稅擴大稅基、降低稅率並提高退稅率。 

一、增值稅應由生產型逐步向消費型過渡。目前中國係實行生產型加

值稅，對企業購進資本設備的增值稅進項稅額不允許扣抵，雖然稅基較

寬，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但卻不利和實行消費型加值稅的國家進行貿易競

爭，若改成消費型，不但可以增加外購設備或固定資產，也可解決重複課

稅問題。生產型加值稅轉型為消費型加值稅，短期財政雖會暫時短收，但

長遠來看，因會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有助於財政稅

收。 

二、擴大徵稅範圍。中國現行增值稅課稅範圍較其他國家為狹窄，如

企業有混合銷售行為時，規定須分別課徵增值稅及營業稅（中國營業稅），

部分可課增值稅收，卻課徵了營業稅。且因涉及中央稅與地方稅兩稅務系

統的徵收範圍，在課徵作業上容易產生重複徵稅情形，並導致增值稅銷售

貨物與營業稅應稅勞務間扣抵機制的不連續，產生行業間稅負不合理現

象。中國應可擴大增值稅的徵稅範圍至交通運輸、建築安裝、郵電通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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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部門，以及農業、林業、漁業、採礦業等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另外可

改良對小規模營業人的定義標準，使其納入加值體系。 

    另增值稅在中國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中央 75%，地方 25%），而營業

稅（中國營業稅）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增值稅如採行擴大課

稅範圍，必定使得營業稅的稅收減少，中央與地方財政稅收應重新劃分，

以免影響地方財政。 

    三、適度調降稅率，降低企業租稅負擔。中國增值稅基本稅率為 17%，

但如將資本設備重複課稅的因素考慮在內，則實際稅率約為 23%，高於周

邊國家的課稅水準，有礙貿易發展，應予適度調降稅率。在當前中國稅收

已大幅成長的情況下，一般認為增值稅的稅率以調降至 10%至 13%較為合

理。 

    四、改進出口退稅措施，減輕徵納雙方成本。中國自 2004 年元月起，

將平均出口退稅率由 15%降至 12%，但仍低於現行一般產品的基本稅率

17%，實際退稅額低於已徵稅額，應過渡到出口零稅率的制度，使賦稅負

擔合理化。 

 

蔡素貞 （1998）：研究出應將中國生產型加值稅過渡為消費型加值稅。 

    藉該研究的分析了解到：在實行 17%高稅率下，增值稅為中國帶來了

一筆豐厚的財政收入，從數字來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 90%。單就 1994

年稅制改革以後增值稅占財政收入的比較來看，1994 年占 44.24%，1995

年 41.69%，1996 年 39.99%，1997 年 40.24%，因此光是增值稅就占財政收

入的 40%以上，雖稅收豐碩，但重稅實已嚴重侵蝕到企業的經營績效。 

中國增值稅的設計理念，原先是要消除營業稅（中國營業稅）重複課

徵的弊端，對於各流轉環節課稅，使各環節的整體稅負相同。然而目前的

增值稅制帶給企業有一些不利的影響，例如增值稅與營業稅的並行，帶給

企業稅負不公及稅負過重的問題。另外各種優惠措施的存在、一般納稅人

和小規模營業人區分以及徵稅範圍的界定，都存在著矛盾以及「鏈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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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問題。 

     

林茂盛 （2002）：中國的高、低二檔稅率違反了租稅公平原則。 

    中國現行稅制是 1994 年開始實施，新稅制內容主要是將改革前增值

稅、營業稅（中國營業稅），改革為新的增值稅、營業稅。中國現行增值

稅實施是採購進扣抵法，在稅款扣抵方面存在有少扣、多扣與不扣三種並

存現象，不僅違反了增值稅原理，而且重複課稅，造成稅負不公。舉例如

下：1.對外購資本設備所含增值稅不予扣抵，從而造成上一環節已徵增值

稅款在下一個環節完全無法扣抵。這種稅制抑制企業投資需求，不利於企

業技術革新與設備汰舊換新，阻礙企業競爭力，且重複課稅問題仍未解

決。2.多種稅率、徵收率與扣抵率，如果購銷環節的稅率不一，就會導致

增值稅多扣或少扣，造成扣抵不實。3.增值稅兩類納稅人在扣抵政策上不

同，一般納稅人如向小規模納稅人購進貨物與勞務，只能扣抵 6%或 4%（非

加值體系之進項扣抵），卻必須按法定稅率 17%或 13%計算納稅。4.交通運

輸行業課徵營業稅，稅率為 3%，按增值稅原理，其本不屬於增值稅扣抵範

圍，但目前中國不僅予以扣抵，而且扣抵率大大高於其稅率（原 10%降為

7%），完全違背了加值稅原理。 

     

詹淑雯 （2005）：中國增值稅制造成了身分上的租稅規劃空間。 

    該研究對中國增值稅可運用的節稅方法做了說明：1.對一般納稅人與

小規模納稅人的稅制差異來說，因小規模營業人其進項稅額不可扣抵，影

響交易對象與其交易意願，故不同經營規模型態的公司，可利用身分上的

不同及租稅規劃的空間，進行節稅規劃。2.出口廠商可透過出口經營方式

及退稅管理方法選擇之安排進行節稅規劃。3.若有混合銷售行為時，廠商

可透過是否要分開核算的安排，即透過應稅貨物與非應稅勞務比例的安排

進行節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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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旬刊資料室 （2009）：中國自 2009 年固定資產進項稅額的扣抵處理。 

    中國自 2009 年 1 月 1日起實行增值稅轉型改革。轉型改革的核心是

在計算應繳增值稅時，允許扣除購入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 

一、允許扣抵的範圍和稅額：可扣抵的範圍，是機器、機械、運輸工

具、以及其他與生產經營有關的設備、工具、器具之進項稅額。 

二、不得扣抵的範圍：1.不論是否與生產經營有關的房屋、建築物，

均不得扣抵。2.用於不動產的固定資產在建工程不允許扣抵，也就是新

建、改建、擴建、修繕、裝飾不動產之進項稅額不可扣抵。 

 

平新喬 （2009）：未來仍應降低稅率、淨化稅基、加強出口退稅，提高地

方分配比例。 

中國自 2009 年起實施新的增值稅暫行條例，讓企業把購買設備的資

本投資納入進項扣抵。但未來仍應加強改革：1.降低稅率、淨化稅基：增

值稅應只對最終消費品價值徵稅，但目前仍未扣除基建投資費用。2.加強

出口退稅：應只對國人消費的物品徵稅，對出口品應完全退稅。3.提高地

方分配比例：消費稅本質上應為地方稅，若屬國稅，也應提高地方分配比

例。 

 

宋雨河、尹迎龍、朱玥 （2009）：生產型增值稅已不適應現代企業發展的

社會要求。 

在 2009 年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改

革的主要內容是，允許企業扣抵新購入、自製設備所含的增值稅。經測算，

實施該項改革將減輕企業稅負約 1233 億元人民幣。生產型增值稅已不適

應現代企業發展的社會要求：1.和稅法中對增值稅的定義不符。2.企業增

值稅賦過重。3.稅額扣抵不徹底，造成重複徵稅。 

 

杜漪、陳東北 （2009）：新增值稅制度相關行業稅負將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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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值稅制度按稅制中性原則全面轉型，相關行業稅負發生變化。增

值稅轉型對利潤變化影響最大的行業，以大量採購設備、固定資產投入很

高的行業受益最多，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回報率較低、折舊年數較短的行業

受益尤其大。 

 

田杭英 （2009）：增值稅轉型對於石油石化企業，受益相當明顯。 

石化業設備、工具類投資比重較高，固定資產投入大，所需資金量巨

大，屬於重資本的行業，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影響最大。1.公司銷售產品

後應繳納的稅收，可以用設備購置的進項增值稅進行扣抵，降低企業經營

成本。2.可支配資金增加、投資報酬率提高，投資的門檻降低，可刺激企

業投資、更新技術和改造的積極性。 

 

葉青 （2009）：新稅制符合公平、中性的原則。 

  新條例與原規定相比，在立法角度、納稅義務、課稅範圍等方面都做

了較大的調整。改革後的增值稅具有普遍徵收，反映出公平、中性的原則

精神，有利於鼓勵企業投資和擴大內需，消除重複徵稅因素，對降低企業

設備的稅收負擔，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 

 

第 2.3 節  稅收歸屬 

 

2.3.1  臺灣營業稅之稅收歸屬 

 

陳財源 （2001）：理論上加值稅應為國稅，但應輔以合理之稅收分配。 

    一、中央財政集權比重過高：1999 年臺灣「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

原隸屬省市稅之營業稅併入國稅，使得大多數地方政府失去最主要財源。

依據財政收入劃分法之規定以及國稅與地方稅賦實徵數得知，1999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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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稅收占全國賦稅總稅收 60%，2000 年、2001 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修

正後，國稅之賦稅收入占全國賦稅收入 81%，中央政府成為「財政收支劃

分法」修改的最大贏家。 

    二、營業稅原為地方稅時，地方政府爭稅情況嚴重：營業稅法規定，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分別向主管機徵機關申報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且得向財政部申請核准，由總機構及所有其他

固定營業場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由總機構合併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

報銷售額，應納或應付營業稅額，營業人在何地報繳營業稅，即屬該縣市

營業稅收，直接影響縣市政府稅收，此乃地方政府爭稅之主要原因。 

    三、營業稅改革為國稅後，地方政府競逐分配稅款：營業稅收原為大

部分縣市政府最之主要賦稅收入，營業稅改革後，營業稅稅源豐富之縣市

政府頓失施政最主要的經費來源，只仰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故爭相競爭

分配比例。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是以各縣市財政收入差額比例、人口數、

土地面積、財政能力作為指標及分配權數，故地方就在此些指標及權數下

惡性競逐。 

 

李惠懿 （1994）：營業稅應為國稅。 

該文為 1999 年臺灣「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之研究，結論如下。 

營業稅原列為地方稅，為顧及省、市間財政發展均衡，北、高兩直轄

市須提交營業稅收的 50%交由中央統籌分配。雖然歷年來大部分的統籌分

配稅款分配予臺灣省，臺北市僅獲得極少部分的統籌分配稅款，但實際分

配的結果，財政狀況最好的臺北市每人營業稅金額，為財政狀況最差的臺

灣省每人營業稅金額的兩倍之多，產生了營業稅收在省市間分配不均的現

象。造成此現象原因很多，其中營業稅之總繳、外銷零稅率退稅及海關進

口代徵營業稅等制度為最大的原因，產生了水平分配不公平，使得各省、

市政府不得不爭相搶稅，因此理論上營業稅應為國稅，方能解決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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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國分稅制 

 

王甲山、李紹平 （1998）：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比例應適當。 

要根本解決中國增值稅存在的問題，應進一步擴大增值稅的徵稅範

圍，把交通、建築等與生產有直接關係的勞務服務行業，納入增值稅的徵

稅範圍，擴大增值稅的徵稅範圍將意味著營業稅（中國營業稅）徵稅範圍

的縮小，這項改革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稅收分配比例，影響到中國分稅制財

政體制，因此對分稅制財政體制也要作相應的調整，以保持中央與地方財

政分配的適當比例。 

 

蔡嘉裕 （1998）：中國分稅制造成了中央財權集中。 

    中國在 1994 年實行分稅制，分稅制使中央與地方財權產生了變動。

中央透過設置自己獨立的稽徵系統，即所屬的國稅局系統先徵收增值稅，

再分給地方共享及稅收返還，由於增值稅所占稅收比例有四成之多，使中

央在分稅制下獲得到更多的收入。 

 

陳海秋 （2009）：藉增值稅轉型之機，適當提高地方對增值稅的分成比例。 

增值稅轉型帶來了各種稅收收入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引起中央與地方

財力分配關係的調整，其對中央財政收入影響不大，但地方財力必然會更

顯不足，尤其是單一產業結構的地方財政收入影響較大，所以中央在實行

增值稅轉型時，應考慮地方的財政承受能力。藉增值稅轉型之機，可以考

慮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重新確定一個更為合理的財力分配辦法，適當提高地

方對增值稅的分成比例。 

 

 

 


